
輸出木質包裝材之燻蒸或熱處理作業流程 

一、流程圖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木質包裝材需辦理燻蒸或熱處理檢疫處理者，可逕洽本

分署審查合格棧板木箱之民間檢疫處理廠辦理。  

三、現行各國實施貨品使用之木質包裝材料輸入檢疫規定，

均參照國際植物防疫檢疫措施第 15 號規定辦理，該規定

規範木質包裝材料經檢疫處理後，於包裝材料上蓋有符

合 IPPC 規定之戳章者，並無須檢附輸出國植物檢疫證明

書或其他證明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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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完成之木製品加蓋 IPPC 戳章 

 

委託檢疫處理廠商---燻蒸或熱處理 

 


